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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芝綺．劉文湘 

 

多數人出生第一個接觸的社會單位為

家庭，亦是最基礎的人際互動結構，所有

維持生命、情感依附與認知建構等基礎來

自於家庭中的照顧者提供必要的生活功

能。我們相信父母是善待子女的，儘管社

會快速的變遷，家庭結構與功能式微，政

府逐步建構社會安全層層防護網，國家（政

府）成為了兒童少年最後的父母，但無法

取代在兒童少年的心中那個對家庭的渴

望。因此兒少保護法治與政策干預家庭的

目的在於維持與重建家庭保護個人的安全

感與幸福感。 

新北市有 397 萬人，是全臺人口最多

的縣市，18 歲以下人口約有 69 萬 6 千餘

人，以 2015 年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新北家防中心）接

獲家庭成員造成的兒少保護通報計 5,439

人次。從歷年人口統計資訊得到「少子化」

的結構圖像，對照兒童少年保護通報呈現

逐年成長之趨勢，難看出少子與個個捧在

手心疼的關聯。翻閱社會新聞，報導許多

虎口下的孩子遭遇照顧者虐待磨難，新北

市政府近年亦被多方檢討兒少保護網，是

需要認真檢視與修正整體兒少保護網絡的

連結。自 2011 年以降，兒少保護防護措施

高度被檢視，社會氛圍與輿論緊盯政府的

處置與作為，尤其兒少家外安置與家庭重

整返家評估之處置，新北市兒少保護團隊

經歷多次檢討與實務修正，繼續協助家庭

保護兒少生活功能之目標邁進，茲以本篇

略述新北市在兒少保護家庭重整處遇服務

內涵。 

 

家庭重整服務（family reunification 或

稱家庭重聚服務），指兒童被認為需要安置

在其他地方、並接受心理復健，同時協助

其家人重整家庭功能，目的是希望兒童最

終可以返回家庭。在各縣市目前的操作

上，係經主管機關社工人員評估列為保護

性個案後，認為兒少安全堪慮、有再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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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不適合繼續留在家中者，遂依法

進行家外安置（親屬安置、寄養安置、機

構安置等）。期間透過持續與原生家庭、兒

少及其他服務網絡合作，提供服務維繫親

情，提升家庭功能，排除不利返家的因素

或創造更多有利返家的情境，如親子會

面、漸進式返家等方式，計畫性逐步地讓

兒少返回原生家庭（衛生福利部，2015）。

周雅萍在 2015 年出版的《兒童少年保護社

會工作實務手冊》中提到： 

家庭重聚服務著重的是家外安置的兒

童少年能與家人再度「重聚」，期待社

工員在其家外安置期間能透過一系列

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原則，同步提升

家庭生活功能，讓家庭可以重新成為

孩子安全生活的場域，讓家外安置的

兒童少年能夠重新與家庭團聚，返家

生活。 

陳宜君（2016）整理家庭重整定義之

文獻，歸納出家庭重整特性如下： 

(一)服務對象為受虐情形較為嚴重，

且留在家中也可能導致其持續受虐而

進行家外安置的兒童及少年。 

(二)家庭重整服務屬於一「暫時性」

的服務類型，有其執行的期限。 

(三)家庭重整服務的目的是改善原有

家庭問題，提升家庭功能。 

(四)家庭重整的最終目標是使兒少得

以返家，或是使兒少與其家庭維持一

最適合的連結程度。 

整體而言，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的案

主不僅是那些需要被協助的孩子，返家重

聚時的家人們—特別是家中的照顧者和施

虐者也是社會工作者所要協助的案主。因

為社會工作者的第一要務是對需要被協助

的案主提供適當的處遇，保障他們的最佳

利益。要對無辜的受害兒童和少年提供服

務，是符合價值和人性的，但是對於那些

被指責失職又推卸責任的父母（至少體系

裡的認定是如此）提供服務，便考驗專業

價值的實踐，考驗人性（胡慧嫈，2013）。

是以，兒少保護工作的重點對象，雖為優

先以保護兒童少年，但真正要執行處置的

工作核心在於改變父母、施虐者的行為，

並提升照顧與親職能力，以降低兒童少年

受到疏忽虐待的風險。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評估決策模式

工作人員服務手冊（衛生福利部，2015）

中對家庭處遇服務的定義提到 Whittaker

、Kinney、Tracy 與 Booth 於 1998 年指出

家庭重整和家庭維繫模式的特色為在有限

的時間內，提供整合性的服務內容以強化

家庭功能，處理危機事件，連結資源提供

支持以減少家庭孤立。而其中最為核心的

精神在於「以家庭為單位、以家庭需求為

主提供服務，而非僅視兒童、少年或父母

為問題的個體」這一點。新北市政府家庭

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在兒少保護的工作

上，秉持以家庭為服務單位，將家庭的功

能與需求視為處遇服務基礎，兒少保護社

會工作者介入家庭，期待與家庭成員共同

合作維護兒少人身安全，並在安全的基礎

上，協助家長或主要照顧者建立正向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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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航力的親職功能，以維護兒童少年在家

或返家的權益。新北家防中心兒少保護處

遇流程與內涵如圖 1 所示，對於家外安置

的兒童少年，社會工作處遇的方向以兒童

少年得以重返家庭為目標，而其中，必須

綜合兒童少年受虐的類型與身心受創嚴重

情形評估復原介入的策略。因而，在兒少

保護家庭重整的處遇內涵重點不僅針對受

虐兒童少年本身提供安全穩定的安置處所

，評估身心狀態進行必要的身心復原，兒

少保護社會工作者的力氣更多是花在建立

家庭內家長或照顧者的有效照顧上，透過

親職教育輔導、照顧者身心評估進行心理

諮商或必要之精神治療、安排親子會面實

際操作並學習適當的親子互動、協助家庭

連結正式與非正式資源，例如經濟扶助、

衛生醫療、教育輔導、社區托育、鄰里物

資或服務、宗教組織……等，以支持家庭

持續發展穩定且正向的照顧兒童少年的能

力。 

另，在政府維護兒童少年權益的立場

上，提出獨立告訴不僅是宣示性的意義，

對於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質疑、抗拒面對

造成兒童少年嚴重傷害的情形時，透由司

法偵查及審理，讓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與

家長對立情勢拉出一個三角關係，減少家

長持續停留在淡化或爭辯傷害事件嚴重性

的階段，與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角力，而

導致處遇停滯的情形。對此，兒少保護社

會工作者必須清楚說明造成兒童少年傷害

的結果涉及刑事責任，以及政府必要擔負

維護兒少權益的職責，兒少保護社會工作

者仍會以兒童少年重返家庭為目標，與家

長討論得以讓兒童少年返家的相關處遇措

施。實務上發現，家長、司法與兒少保護

社會工作者的三角關係的確可緩解家長

（或親屬）與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之間拉

鋸，將兒童少年傷害的評判權交由司法，

家長（或親屬）可更加清楚看見兒少保護

處遇的單純目的─協助兒童少年安全地重

返家庭。尤其當施虐者在司法歷程中承認

對待兒童少年的不當行為時，親職教育、

親子探視互動、家長心理諮商或家庭環境

改善等處遇的進展與成效會較為顯著，並

加快達成兒童少年與家長或親屬重聚的目

標。 

 

在說明新北家防中心進行家庭重整處

遇服務前，先花一個篇幅說明兒童少年家

外安置的啟動依據與歷程，以扣連家庭重

整服務內涵。以責打管教的個案為例，在

華人的文化社會中，家規具有教育與管理

的意義，父母管教子女的態度與方式多數

承襲著上一代的思維，在兒童少年遭受身

體傷害的事件裡，多數為父母稱為管教兒

童少年行為而責打，輕則皮膚紅腫，重則

可能造成器官受損或敗血死亡，在兒少保

護社會工作者接獲通報介入調查階段，可

經常聽到父母敘說兒少總總不是，或敘說

自己對教育兒童少年的高標準，並認知責

打管教為最有效改變兒童少年行為的方

法，當這樣的管教方式已「造成身心嚴重

傷害或多處新舊創傷」，加以參考受傷「兒

童年齡與心智程度」，「家長態度」讓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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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害怕回家再度被打傷，且家中「沒有

其他保護能力」時，啟動家外安置的機率

將大大提升。 

 

 

圖 1  新北家防治中心兒少保護個案處遇服務流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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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對於列為兒少保護個案進行家外安置的

要件作出了定義： 

兒童及少年有（與同條第二項的疑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

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

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

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

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

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

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

當之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實務上，第一線兒保社工在進行兒童

少年緊急安置前後全然是一場體力與腦力

的消耗戰。隨著衛生福利部於 2011 年起開

始與美國國家犯罪行為研究院（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簡稱

NCCD ） 附 設 兒 童 研 究 中 心 （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簡稱 CRC）合作，引進

「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tructured 

Decision-making Model，簡稱 SDM），目

前「安全評估決策模式」（Safety Assessment, 

SDM-S）已全面施行以輔助「兒少是否能

安全留在家中」評估決策。透過瞭解家庭

有無對待兒童少年的「危險因素」（12 項）

與家庭中可發展的「保護能力」（12 項）

進行平衡式評估，同時參考受評估兒童少

年年齡、身心狀況等 6 項無助狀態，若無

留在家中的安全對策時，則需進行家外安

置。這項結構化決策模式的安全評估表，

整合多項安全關鍵，為清晰結構化的決策

歷程，不僅可提供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對

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緊

急處置或家外安置決定一套邏輯性的思考

歷程，另可有助於社工與家庭成員具體指

出家庭中對待兒童少年不安全的因素，以

便進一步討論擬定家庭還需要改善的方

向，可視為連結家庭處遇的開端。 

以新北家防中心 2015 年新收安置個

案人數計 166 人、來自 136 個家庭來看，

換算一整年日數，平均每 2-3 日即有一組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要執行一次兒少家外

安置工作。第一線兒少保護社工不斷跟時

間賽跑，要在受理通報後 24 小時內馬不停

蹄展開調查評估，作出緊急處置的決定，

緊接著 72 小時內評估並完成向法院遞狀

繼續安置。而在 2014 年 7 月以後，提審法

施行，讓民眾得以為緊急安置的即時強制

行政作為，透過司法來檢視兒童少年家外

安置程序的合法性。這期間不僅要安撫兒

童少年的身心，更要與家庭成員共同會

談，擬定處遇計畫，這段緊迫的危機處置

階段，社會工作者身心壓力極大，幾乎難

以一人獨自完成，通常至少有兩名社工分

工，甚至加上督導一同處理前述的安置事

宜。有時家庭圖像與家庭功能還有待拼湊

整合，更有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仍處在其

子女「被政府拐走」的外在指控中，施虐

者尚未能面對其行為對兒童少年帶來的嚴

重傷害，家庭重整處遇服務這座兒童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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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家的橋樑，更難以形成。然而兒童及少

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 64 條明定：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列為保護個案者，

該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兒童及少

年家庭處遇計畫」，因此，兒少保護社會工

作者必須掌握三個月內與家庭合作擬定家

庭重整處遇服務的目標與具體執行措施。 

為了讓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聚焦在正

視安置兒童少年所受到的傷害，與家外保

護安置的暫行安全策略，兒少保護社會工

作者經常需要重複向家庭成員說明並強調

安置的暫時性，以及讓兒童少年可安全與

身心穩定的返家，是兒少保護社工與家庭

共同的目標，藉以討論家庭內要改善的方

向，以及如何達到改善的目標。多數甫經

歷家中兒童少年被安置的家庭，無論施虐

或非施虐一方家長，會很快速的表達「我

保證不會讓傷害孩子的情形再發生，先讓

孩子回來」，以要求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立

即讓兒童少年返家。這看似家長認知到傷

害兒童少年行為的嚴重性，但背後隱藏著

的訊號多重，諸如：「這樣哪裡是虐待？政

府不應該安置」（否認傷害的嚴重性）、「我

不能讓家中長輩發現孩子被安置了」（迴避

問題）、「孩子是我的，應該由我決定孩子

何時返家」（忽視傷害、權力控制）、「孩子

在外面怎麼會比家裡好」（忽略家庭問

題）、「我要孩子回來當面跟我對質」（懷疑

與忠誠）等等，家長試圖跳過引發兒童少

年致不安全的危險因素，只著眼於立即讓

兒童少年返家的話題上打轉，仍無助於改

善家庭問題，降低兒童少年回家生活再受

虐風險。 

初步歸納新北家防中心兒少保護社會

工作者取得與家庭合作的突破點，在於抓

住並回饋父母對兒童少年存有深厚的關愛

之意，緊接著從家長控訴孩子種種不是的

內容中，反應家長在親子關係中的感到疲

憊與無力卻沒人知道，基本上支持性的回

饋有助於工作關係的改變，家長在感受舒

服與被了解的狀態下，較容易討論改變方

向與具體作為，社工多半會聽到家長仍無

奈或尚有些許怒意的詢問：「要怎麼做，孩

子才能回家？」這已是開啟家庭重整服務

最起碼的合作契機，而此時兒少保護社會

工作者需敏感家庭對於處遇目標與作為的

討論，是否為交換條件的概念，或只是想

聽聽社工如何出招，社工員可敏感到這一

點後可進一步評估家庭接受改善的動力程

度。 

 

新北家防中心 2015 年至 2016 年上半

年新接安置個案合計有 240 人（2015 年計

166 人、2016 年 1 至 6 月計 74 人），女性

兒童少年 142 人、其中男性兒童少年 98

人，其案件類型以身體傷害或疏忽為大

宗，占整體安置人數 76%、疑遭家內成員

性侵害案件占 21%，各年齡區間的比例如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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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歲以上未滿6歲,

90, 38%

年滿12歲未滿18

歲, 80, 33%

6歲以上未滿12

歲, 70, 29%

 

圖 2  新北家防治中心 2015 年至 2016 年上半年度兒少新收安置個案年齡比例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安置時年齡在未滿 6 歲者，計 90 人，

占新接安置人數的 38%，而值得注意的是

這 90 人中有 59%在安置時未滿 2 歲，對於

學齡前幼兒家庭處遇需求較高，而嬰幼兒

期也正是模塑人格與家庭規範階段，處於

與照顧者發展依附與在家庭中建立規範的

年紀，而原先照顧者的不當對待或未受適

當照顧情形涉及層面多元，舉凡身體傷

害、腦傷、毒癮戒斷症候群、遺棄等，由

於嬰幼兒年紀太小，照顧者對於嬰幼兒的

傷害有時難以回復，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

一面要處理兒童身心傷害的復原，一面要

結合資源扶持家庭儘速建立正向照顧功

能，好讓兒童早日與家人重聚生活，尤其

嬰幼兒成長變化快速，或許剛安置時才會

翻身，數月後已要學步移動，期待家長照

顧者的功能能快速跟上嬰幼兒成長的腳

步。 

其次是年滿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青

少年，計 80 人，占新接安置人數的 33%，

80 人中有 38%係疑遭家庭成員身體不當碰

觸，涉及性騷擾、猥褻或性侵害情形，不

僅少年的身心創傷待復原，兒少保護社會

工作者與家庭合作夾著高度司法介入的議

題，司法的走向常成為此類案件家庭合作

的重要影響因素。以下分別說明新北家防

中心在各項處遇措施實施情形： 

依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

102 條規定，當兒童少年進行家外保護安

置後，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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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之人應接受 4 小時以上 50 小時以下之

親職教育輔導，目的在於提升父母或照顧

者保護兒童及少年的親職認知與能力。在

實施方式上，運用講座、團體輔導、個別

輔導、親子會談等方式進行，主要視家長

身心狀態、施虐樣態與情節，評估導致家

長對兒童少年施虐的因素來選擇適用的進

行方式，多數會合併二個以上方式執行親

職教育。 

1.課程講座 

新北家防中心親職教育輔導講座以認

識法律責任與兒童少年身心發展，作為基

礎的親職教育輔導課程。在兒童少年家外

安置初期，父母施虐者對於其行為導致兒

童少年遭到安置感到疑惑不解，透過律師

講述法令規範，認識其視為家務事的管教

行為一旦嚴重危害兒童少年身心所須負擔

的法律責任，同時協助施虐父母認識兒童

少年不同發展階段的需求與適當回應方

式。 

2.團體輔導 

對有情緒控制議題的施虐父母，運用

小團體的支持性輔導，協助施虐家長回顧

自己的成長歷程如何影響其教養與管教子

女的行為，覺察並能夠辨識出自己的情緒

反應，探索自身情緒起伏特性，以及經驗

自己曾經遇過類似引爆情緒的事件，卻能

夠情緒平穩因應的例外狀態，是什麼得以

讓情緒不引爆？透過敘說分享與聆聽他人

經驗，找出各自可因應情緒起伏時的安全

行動。另也嘗試針對兒童少年有特殊照顧

議題的施虐父母或有需要參與照顧的親

屬，進行輔導團體，例如衝動控制不佳、

注意力不集中過動症兒童的父母、照顧

者，對於其照顧負荷壓力提供成員支持，

並學習較多變化的因應方式。 

3.個別輔導 

以一對一的方式進行個別議題的親職

討論或示範，其運用範圍與對象廣，例如

嬰幼兒照顧餵食、居家安全情況，可透過

育兒指導方式學習。對於父母或照顧者身

心功能受限的家長，例如智能障礙或有特

定人格困難的家長，需評估其因應親子關

係、人際困境或生活適應議題等個別狀

況，提供個別可吸收的親職學習內容。在

實施場域上，除了在家外的機構會談室，

近年也增加諮商輔導者到宅輔導服務。 

1.身心評估或鑑定 

新北家防中心有固定合作的臨床心理

師對兒童少年、家長進行評估，包括兒童

少年的創傷評估、心智能力衡鑑等，亦與

精神專科醫療合作進行較全面的心理功能

鑑定，近年亦多與臺大兒保醫療中心合作

對受虐的兒童少年及施虐家長分別進行心

理功能鑑定。當家長敘述著兒童少年不良

行為的反應時，常發現家長不了解自己的

孩子在某些情緒與能力上的限制，認為孩

子是故意與大人作對，經過鑑定發現孩子

有注意力不足過動的情形，甚至經過鑑定

發現孩子的智力表現與父母期望的水準有

一段差距，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除陪伴父

母或照顧者瞭解兒童少年行為表現的身心

因素之外，更需要進一步的協助父母或照

顧者接納兒少，社工也藉此找到適合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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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親職教育的方向。另，對於施虐家長

不當對待兒童少年的行為是否深受其身心

功能因素影響，例如產後憂鬱的母親、亞

斯伯格的家長，甚至發現智力表現為中下

程度的家長，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需藉此

鑑定或評估找出對施虐家長介入處遇的處

置，可發現其中並非僅提供親職教育即可

提升親職能力的，還需要心理諮商或治療

的協助，或是針對中下程度心智能力的父

母進行親職認知的教育輔導時，需要較為

明確單一的指令教導父母。 

2.心理諮商與家族治療運用 

包括家外安置的兒童少年及父母依個

別評估需求與處遇歷程進行個別諮商、夫

妻諮商、親子諮商，必要時也導入家族治

療。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在新北家防中心

建置的特約諮商師資料庫中針對諮商師的

專長領域、服務對象、服務時段與地點等

資訊，連結適合的諮商師，並整理本次家

外安置事件調查情形、家庭暴力或兒少保

護通報史、兒少與家長的身心狀態、家庭

生態與功能等內容與諮商師溝通討論諮商

的目標。對於家外安置的兒童少年進入陌

生環境的身心調適，通常為安置初期進行

諮商首要目標，隨著諮商的歷程與兒童少

年的復原力，調整諮商進行的頻率與內

容。華人文化的父母或照顧者對諮商關係

經驗非常陌生，通常因著兒童少年被安置

後，社工與家長共同擬定處遇內容時，才

開始經歷諮商關係，在非自願的諮商關係

下，父母對自我行為動力的覺察、回顧生

命經驗與人際互動，如何影響當前的親密

關係與親子關係。兒保社工與諮商師、兒

童少年、家長等多線性的大量溝通回饋彼

此發現與進展，部分家長透過諮商的協助

有了覺察與改變的動力，可進一步地朝向

親子諮商進行親子關係的修復，甚至發現

整體家庭動力願意為兒童少年返家的共同

目標的努力下，展開家族治療，每個家庭

成員都可以感受到彼此的位置與改變。當

然也有諮商關係進展不順利的情況，這時

也會參考家長是否長期受物質或藥物依賴

影響，需先協助家長進行戒癮治療或精神

治療。 

3.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與再犯評估 

涉及家內性侵害或身體不當碰觸事

件，包括家長或同住的兄長、親屬等，若

兒童少年返家的情境仍有加害人的參與，

或仍可能接觸兒童少年，會針對加害之親

屬進行加害人處遇並評估其再犯的危險

性。此項處遇常伴隨著司法歷程的進展，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可對檢察官或法官陳

報或溝通處遇計畫，運用司法諭令的力量

對加害人進行處遇，作為兒童少年返家安

全的參考依據。 

針對家外安置兒童少年經過一段穩定

安置期間，為了維繫兒童少年與家庭成員

間的互動並觀察評估相處情況，會安排兒

童少年進行親屬探視。新北家防中心與安

置單位會共同衡量兒童少年生活與就學穩

定情況，約於安置一個月期間開始安排由

社工監督會面。但在實務中仍需注意，家

內性侵害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前與歷程中，

安排親屬會面對兒少造成的心理負擔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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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證詞的情況。 

一般兒少保護個案會面前，社工與家

長共同討論探視約定，基本的約定包括安

置處所保密，避免家長詢問兒童少年住

處、學校等資訊，以保障後續安置生活的

穩定。另約定禁止飲酒、抽菸、嚼檳榔等

行為，以及拍照攝影適當時機之約定。在

監督會面的過程中，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

最常遇到的探視狀況不良的情況，包括探

視之父母或親屬質疑安置照顧的品質，或

急於藉社工在場的機會強調兒童少年過往

不良行為，或直接在兒童少年面前批評另

一方家長的不是等難以聚焦在與兒童少年

正向互動的事件上。另也會遇到補償心態

的家長或親屬，在探視時帶著許多食品與

全新的衣物、玩具、文具用品等，社工須

多次設限，說明適切的親屬互動模式，而

非將定期探視當作討好拉攏孩子的渡假時

刻，以影響兒童少年的返家動力。兒少保

護社會工作者在親子探視歷程中扮演著促

進、監督、示範、規範、安撫等角色，親

子探視的目標與內容也會隨著探視的進展

與穩定程度進行調整，逐步獨立探視、短

暫外出用餐共遊，進而短期接回團聚等，

進行漸進式返家準備（周雅萍，2014）。兒

少保護社會工作者有時會在兒童少年短期

返家團聚的期間，以不約定的方式訪視案

家，觀察兒童少年與家長或親屬相處情

況，當然，這必須在返家探視的約定中事

先告知家長的。在實務中常遇到兒童少年

安置後，非施虐且非同住的家長或親屬出

現，會積極的爭取兒童少年接返與其團聚

的機會，無論是兒童少年指認出的重要親

屬，例如離婚在外的母親、年幼時照顧過

兒童少年的祖父母，或是經過尋親覓得的

親屬，社工在安排親屬探視前均應再瞭解

親屬與施虐者的關係，以評估拉近兒童少

年與該親屬關係與互動時，還需注意或須

增設的安全措施，例如爭取監護權、聲請

保護令等，以順利進行前述的探視與漸進

返家的步驟。 

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2 項：對於兒童及少年犯罪者，主管

機關得獨立告訴。有關兒童少年遭受不當

對待涉及刑事事件者，社工人員除依法進

行告發，由司法警察進行犯罪偵辦處理

外，市政府基於維護兒童少年權益的立

場，主張其在司法上的權益，會邀請律師、

兒少保護學者專家或兒保醫療小組等專業

人員召開提訟評估會議，共同決策是否提

起獨立告訴。在實務上，專業團隊的提訟

評估會議不僅只作出決策告訴的貢獻，更

在研討的過程中協助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

提供取證的方向、司法歷程的攻防，以及

社會工作者提升社工站在兒童少年的立場

與司法人員進行有效溝通。兒少保護社會

工作者接到重大傷害或家內性侵害事件通

報，通常已在事件發生之後，且發生在能

見度極低的家庭內，社工或司法警察的調

查證據常只有說詞，對於不會說話的嬰幼

兒傷害，更只剩下照顧者的指述，近年運

用兒保醫療小組進行傷勢鑑定，或專家證

人意見等，增加後設性證據的檢驗性。除

了刑事責任的追訴外，對於家外安置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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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少年如需加強就學或安置所在的安全

性，以及強制施虐者進行親職教育或加害

人處遇執行，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亦透過

聲請民事保護令，限制施虐家長不當行為

再發生，並增強家長行為改變的外在控制

因素。當然，運用司法機制並非要社工與

家長為敵，前段處遇流程提及實務上發

現，家長、司法與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的

三角關係可緩解家長（或親屬）與兒少保

護社會工作者之間拉鋸，將兒童少年傷害

的評判權交由司法，家長（或親屬）能正

視其行為對兒童少年造成的影響，並願意

修正行為，讓兒童少年安全地重返家庭生

活。 

兒童少年會移出家庭進行安置顯示家

庭內部系統出現不利於兒童少年生活的因

素，其中包括缺乏照顧支持或喘息機會。

而支持系統薄弱的原因除了親屬居住的地

理距離外，關係的冷淡與孤立是親屬系統

與兒童少年家庭距離遙遠的關鍵。兒少保

護社會工作者常藉此協助家庭與其他親屬

資源增進關係，且承諾開放親屬協助，成

為共同維護兒童少年安全的助力，倘若親

屬資源也有限制或尚不足共同因應，也會

一併協助家庭尋求正式資源支持，其重點

在於協助父母或照顧者意識親子照顧與互

動的困境，擴大其問題解決的能力。 

－

 

扣連著前段家庭重整處遇的基礎面

向，似乎不只是將步驟執行完畢就可以結

束家外安置。早年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對

於家外安置兒少返家的拿捏無法釐清是社

會工作員自我價值觀的涉入、沒有具體的

返家標準，以及對未來的不可預期，讓社

工人員在作決策時有著許多猶疑與不安，

並依賴與兒少保護社工督導討論返家決策

（黃鈺倫，2000；林秀芬等，2010）。 

新北家防中心於 2012 年起全面實施

兒童少年終止安置評估會議，透過專業團

隊檢視處遇執行成效，共同決策兒童少年

是否得以結束安置，以及提出後續處遇的

建議。評估會議中除了實務界與學界專家

外，亦加入安置單位人員對兒童少年安置

期間的評估觀察、照顧者因應兒童少年行

為的策略與環境準備，讓兒童少年在安置

期間的正向經驗與行為因應得以在返回家

庭後複製與延續，例如減少誘發過敏的配

方奶與副食品調配內容、早期療育復健、

生活作息規律等，同時透過會議討論以及

早處理兒童少年與安置家庭或機構分離的

準備。另，增進兒童少年返家後追蹤與家

庭處遇服務的銜接，邀請民間家庭處遇服

務方案社工人員參與評估會議，返家追蹤

服務的兒保社工人員可透過會議了解安置

原由、家庭動力、安置期間家庭處遇介入、

家庭改善情況與可因應的支持系統等，並

確認後續追蹤服務、處遇介入與公部門兒

保社工合作角色。 

2015 年計召開 37 場終止安置評估會

議，合計有 113 人終止安置，其中返回父

或 母 家 庭 或 親 屬 家 庭 者 計 92 人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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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其他未返家重聚的則是完成出養、

自立生活或擅離機構行蹤不明者。前述終

止安置人數中，其安置的主因有五成是身

體傷害，另有二成五為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歸納近兩年終止安置返家決策的要項

分別從兒童少年、父母或施虐者、親屬支

持系統與正式資源介入等面向，展現各自

改變的歷程，但最重要的是，處遇歷程中

經常是交互作用的演變。 

 

安置時的傷害事件是單次性的行為或

為累犯行為，對兒童少年身心影響程度，

透過安置期間追蹤兒童少年復原力，觀察

兒童少年因應壓力事件或情境的能力。 

對於家長不當行為與情緒的辨識，有

助於兒童少年分辨危險與安全情境，但有

時兒童少年雖認知造成傷害的情境，確仍

然試圖踩線，有時年齡與體能的增長，可

有能力維護自身安全。 

對於兒童心智功能較弱，或注意力不

集中、學習障礙、情緒障礙等身心特質已

藉由輔導諮商或醫療介入獲得支持，或穩

定其生活適應。 

 

父母或施虐者能夠體認到其造成兒童

少年傷害的所在，並願意作出行為調整，

例如父母可覺察到自身憤怒情緒造成失控

打傷兒童少年，因而願意學習情緒控管方

式。 

1.完成親職教育輔導能夠說出與原有

認知的差異。 

2.願意並已嘗試運用親職教育或諮商

輔導所學方式與兒童少年互動。 

3.可提出具體可執行的照顧計畫，且

有證據證明家長已完成必要的環境準備，

例如臥室安排、幼兒園安排等。 

對於酒精等物質依賴或有精神症狀，

願意穩定持續就醫，並遵循醫囑服藥達一

定期間。 

針對家長、手足或其他親屬間家內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除評估兒少自我功

能、一般家庭功能與親職能力外，需增加

加害人處遇或諮商人員評估加害行為動機

與再犯危險性，為此類案件返家評估的重

要關鍵。 

由非施虐一方家長遠離施虐者，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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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兒童少年責任，透過家庭重整處遇歷

程促進非施虐一方家長與兒童少年關係並

建立實質照顧措施，必要時促請家長取得

單方行使負擔兒童少年之權利義務。兒少

保護社會工作者需留意非施虐一方家長與

施虐家長的權力關係與情感互動議題，曾

發現父母在兒童少年安置後即辦理離婚登

記，並由非施虐一方家長單方監護兒少，

並稱父母雙方已無往來，期待換取兒少返

家。進一步與非施虐家長進行處遇後，其

所提出的照顧計畫實難回應兒少需求，例

如計畫帶兒少居住在醫院宿舍，且在接回

兒少短期團聚的用餐過程中，兒少未被告

知的情況下，施虐者突然加入聚餐行列，

令兒少感到緊張情緒等。顯示出父母雙方

分離的假象，而家長也赤裸裸的在兒少面

前作出隱瞞真實的不良示範。 

 

對於身心功能較弱的父母或照顧者，

或有高能量照顧需求的兒少，有較正向關

係的親屬支持系統協助，是兒少返家的一

大助力，避免家庭孤立與分散照顧壓力。 

另一項家庭支持系統的參考值為引入

不同資源的家庭成員，包括經濟、健康、

體力、技能等，例如有保母證照的舅媽，

可協助每週定期到家中參與照顧兒童，並

協助家長延續適當的照顧能力。 

 

包含經濟扶助、衛生醫療、學校教育

輔導、觀護系統等，無論透過兒少保護社

會工作者引進正式資源或家長學會運用正

式資源協助，均有助於兒童少年在網絡互

動中獲得關注。 

 

公部門執行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工作並

不只是頂著上述神聖使命的光環，兒少保

護社會工作者常嘆在家庭處遇歷程灰頭土

臉，胡慧嫈（2013）從華人文化的「官」

與「民」的社會圖像詮釋公部門兒少保護

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指出兒少保護的處遇

工作上，恐怕不只是問題解決的伙伴—

work with，還是一個裁判。社會工作者相

對於被保護的兒童和少年案主，以及他們

的家屬或照顧者的角色關係，儼然成了官

（社會工作者）與民（兒少案主與家屬）

的角色對應（胡慧嫈，2013）。公部門兒少

保護社會工作者真的需要剛柔並濟拿捏與

不同家庭建立關係的分寸，也面臨許多監

督團體與社會氛圍的壓力，在保護正義與

家庭責任之間的思辯應該回到兒童少年的

需求與最佳利益考量，引發作者以下思考： 

「你們社工為什麼不安置？」一般人

對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介入處理簡化理解

為安置才表示有處理，也許連主管也不能

理解，安置兒少看似能堵住悠悠眾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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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被看得見公權力展現的方式，網絡成員

沒有太多耐心與時間聽兒少保護社會工作

者對家庭保護能力的評估，甚至認為社工

卸責。整體社會重視與監督兒童少年安全

的意識提升，這是非常良善的發展，而維

護兒童安全不是只當「正義魔人」，需要再

發展出將兒童少年留在家庭社區的安全機

制，減少兒少從家庭抽離與撕裂的傷害。

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前言即闡釋家庭作為

滋養兒童成長的基本團體：「確信家庭為社

會之基本團體，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

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與協助，以充

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以家長或照

顧者有心智障礙或精神疾病問題，缺乏提

供安全規範能力和判斷力，經常是兒少保

護單位關注的個案（黃瑋堡等譯，2011），

兒少在這類家長的照顧下令人擔心的是什

麼呢？需要挹注什麼讓家庭照顧兒少更加

穩定與安全？有哪些社會資源、團體可以

一起支持協助家長提供穩定安全的照顧？

如何可以透過社區資源力量協助修正與教

育父母或照顧者，讓兒少在家中感受到父

母或照顧者的改變？社區團體都有能力盡

一份心力陪伴、支持家庭，降低家長的照

顧對兒少安全的風險，也考量到兒少對父

母或照顧者依附的需求，減少兒少孤立於

家庭之外的失落情緒。不得不承認，有時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在苦無資源改善或支

持家庭的情況下，選擇安置一途耗費的工

作力氣較小，我們仍要不斷的倡議，提升

社區資源支持兒少在家的安全維護，期待

社會有共識家外安置是保護兒少安全的最

後策略，而不是兒少保護的首選，實踐兒

少在家庭中安全成長的需求。 

讓兒童少年安全回歸家庭是兒童少年

保護處遇工作的核心信念，兒少保護社工

在家庭重整期間，需定期向法院報告家庭

處遇進行的內容與家庭改善情況的評估與

建議，得以讓法官作出是否繼續或延長繼

續安置的裁定，因此，兒少保護安置具有

一定的司法裁決效力，非僅為縣市主管機

關的行政決策。在美國，家外安置的兒少

保護社工與司法的關係非常緊密，並顯現

司法體系在兒少保護處置網絡中的核心決

策角色。兒少保護社工人員須向法院說明

安置處置的必要性與決策過程，法官不只

聽取兒少保護社工人員的評估，也聽取證

人的說明與意見，會對父母是否為虐待或

疏忽兒童少年的行為作出判定，並持續對

後續處遇方向包括家庭重聚、停止親權、

改定監護等決定進行裁決（陳淑真等譯，

2011）。作者在本土實務上也深深體驗到法

官在兒童少年家外安置處置系統中，具有

促進家長與兒少保護社工合作推動家庭重

整處遇的功能，惟法官、家長與兒童少年

保護社工在兒少保護家庭重整處遇的三角

關係，並未如美國一般清晰可見。新北市

分別有新北、臺北、士林、基隆四個法院

管轄，近年因家事事件法施行，在管轄法

院的部分，有法官堅持以兒少安置所在地

作為管轄權依據，罔顧兒少安置轄區曝

光。另，兒少保護社工缺乏對法院裁定調

查程序的瞭解與掌握（法官調查處理個別

差異大），多數法官逕為裁定，也有法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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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權運用程序監理人與家事調查官對兒

少虐待事件進行確認，並對處遇介入內容

與頻率作建議，且無作成繼續安置裁定的

時限規定。兒少保護社工期待在司法裁定

兒童少年繼續安置的制度設計上，能有較

為一致可預期的參考架構，讓兒少保護社

工人員與法官彼此在同一個架構下，可溝

通維護兒少最佳利益的家庭重整合作方

向。 

對於需要安置的兒童及少年而言，大

多數是帶著生理或心理創傷、或行為問題

來到安置機構，單純的日常生活模式已難

以滿足這些兒童或少年的需求，又加上將

兒童少年移出家庭時，需經歷分離、焦慮、

重建依附關係等的身心適應，需要加以協

助。另從目前實施的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

模式之安全評估決策中，可發現兒少的無

助狀態包括「年齡為 6 歲以下」、「被診斷

或鑑定出有生理或心理病症」、「嚴重的行

為及情緒或心理問題」、「心智能力較弱」、

「身體能力較弱」及「與社區隔離，或和

其他成人、親友的接觸有限」六項，被認

為自我保護意識與能力不足且最易造成家

長照顧負荷的狀態。再回顧先前提及新北

家防中心近 2 年的兒少家外安置人數中，6

歲以下的幼童比例較高，其中有近 6 成的

保護安置幼童年齡在 2 歲以下。因此，安

置處所除例行性生活照顧模式外，「特殊」

照顧是需要的，以協助安置兒童或少年獲

得所需之支持以及建立適當之因應機制，

但實務與研究發現特殊需求兒童少年的安

置仍是缺乏（彭淑華，2014）。這些照顧需

求較高的兒少要媒合到安置處所的難度很

高，例如曾有腦傷嬰兒，經過醫療救治生

命已穩定達出院標準，但後續照顧仍多需

費心照料，卻無處所可接手安置照顧。另，

也經常聽到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因不堪處

理身心情緒困擾的兒少，要求「退貨」，主

管機關儘管竭盡所能溝通安撫，並提供照

顧支持，安置照顧者的負荷壓力因 24 小時

與兒少近距離的接觸互動而難排解。由於

兒童少年安置生活適應情況對於家庭重整

處遇的進展有一定的影響，包括諮商輔

導、親子探視等，實有必要發展多元照顧

人力與家庭。要發展特殊照顧需求的安置

家庭資源，透過有專業背景的家庭培力其

他照顧家庭，提高專業或特殊照顧支持經

費，及有制度化的照顧喘息措施，提升家

庭或專業照顧機構能力，另建議親屬安置

家庭比照投入專業學習與照顧經費等，設

法提升特殊兒少照顧的意願。 

 

歷經家庭重整處遇服務後，兒少評估

結束安置回歸社區追蹤服務，繼續觀察兒

少返家的生活調適，也觀察親子互動情

形，但焦點應以確認兒少安全為主。無可

諱言，在家庭重整處遇後返家的兒童少

年，並非個個都全然平安無虞，因此需要

在兒少回歸家庭生活的情境下更為密集的

延續家庭處遇服務，在實務研究（李穎姍，

2013）中也發現返家後維繫處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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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返家後追蹤輔導案件之家中存有危害

兒少安全的風險因子時，仍進行家庭維繫

處遇服務，而不僅為追蹤輔導。因此兒少

保護社工需繼續提出有時限性的處遇目標

與具體策略，以延續兒童少年回歸家庭一

定期間的安全性。惟家庭的壓力事件與新

的風險隨時會出現，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

常感背著眾多困難家庭的壓力，期待兒少

在社區與回歸社區後仍有社區資源建構兒

少安全體系，共同守護兒少安全，畢竟，

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現在與未來，是需要身

心健全的兒少成長後維持社會功能運作。 

（本文作者：許芝綺為新北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劉文湘為未成

年人家庭暴力保護扶助組組長） 

：兒少保護、家庭重整處遇、家外

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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